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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关于规范不同道路空间停车秩序的建议


	

	请代表选中并打“√”注明

1、此建议是否公开

	√ 公开         不公开（不公开请填写理由） 

  不公开理由：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公开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利益和社会稳定； 

                  其他原因（请填写）：                               

	2、此建议来源

	  √ 视察         专题调研        其他方式（请填写）               

	3、建议是否属于多次提出，尚未解决的事项

	    是         √ 否              未详

	4、是否希望承办单位在办理过程中加强与代表联系沟通

	  √ 是           否


注：提交书面建议时请附上电子文本。

基本情况

近年来，汽车保有量逐年增加，由于中小城市受基础设施薄弱、车辆增长与停车泊位供需不平衡、驾驶员交通安全意识淡薄等多种因素影响，机动车违停乱停问题愈发突出，交通乱象显现，极大地影响和干扰了其他车辆的通行。“违停乱停”问题俨然成为城市建设中的一道难题，这不仅严重影响城市交通的安全与畅通，也影响了城市的形象和发展。对于市政道路，尽管公安交管部门在停车执法上投入了大量精力，但车辆乱停乱放现象依然普遍存在；而对于大部分非市政道路也面临相同的管理困境，却陷入没人管的困境。

二、存在问题

违停成本低难以形成震慑效果。近年来，我区不断加强辖内停车管理，如合理规划停车区域、指导各村（居）停车管理等多项有效举措。但目前存在部分车辆宁愿违停，也不选择路边停车位的交通现象。在部分地区违停的罚款与两三天的停车封顶费用差不多，违法者违法成本较低，难以形成震慑效果。

未移交道路车辆乱停占道现象严重。我区有部分道路已通车但暂未移交市政部门管理，导致机动车乱停乱放无人管理，周边交通混乱。如广华北路延长段开通后，市莲路口东华花园至广华北路、广华北路延长段等路段，机动车乱停占道现象严重，拐角处、人行道和校车上落点都停满了车，不到2公里的道路险象丛生，道路禁停的这个标示形同虚设，严重影响市民的出行安全。长此以往，未移交道路带来的一系列城市管理问题日渐突出，如有的未移交管理道路因未命名、设施不完善等因素，相关部门往往因执法程序、执法依据不合法而无法开展执法工作，也不能进行处罚，致使噪音扰民、乱停车、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一系列问题无法有效解决，居民重复投诉多、治理成效低，成为执法监管的“法外地”。

非市政道路长期失管车辆无序停放。非市政道路是城市建设和快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如两个相邻地块，建筑退界后形成公共通道；开发商代建未移交接管的公共通道；大型居民区开放或厂区、园区开发后，内部道路成为公共通道；承担公共通行功能的路段或“有路无名”的无名路等等。这种道路因责任主体不明，管理存在一定困难。但实则由乡镇、街道兜底管理，因无执法权，管理效果有限。由于非市政道路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管理范畴，交警对该类道路的停车管理于法无据。管辖主体不明导致的管理“真空”让通道长期“失管”。车辆拥堵、人车混行、临停车乱停放，这些乱象对于不少“失管”的非市政道路已然成为“标配”。城市管理空白亟须填补。

三、建议

（一）提升道路交通管理缓解路面压力。一是要加强路面管控，严查严处违法行为。整合有关部门力量，充分运用大数据，不断加大对车辆违法乱停的行为处罚力度和源头管理，严查严处机动车乱停乱放交通违法行为。科学部署警力，对高峰时段和平峰时段就违法停车、乱停乱放进行全面治理。根据管理实际将部分已施划了停车位的路段定为重点管理路段，在执法工作中，对不按规定停车的车辆，做到有违必纠、纠违必罚、处罚必严。二是要畅通交通网络，提高通行能力。充分利用交通监控、“电子警察”等科技设备，随时监控违停现象，加强执法的科技含量，拓宽路面控制的范围和空间。不断完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次干路、支路、背街小巷的建设改造力度，推进城市道路交通标志标线标准化工作。三是创新管理方式，增加交通违法成本。针对我区部分机动车驾驶员有停车泊位不停、为图方便省事占用道路停车的乱像，要创新管理方式，适当增加违法驾驶人的时间违法成本。

（二）加强区内城市道路及其附属设施的移交和管理工作。对于达到移交标准的道路，由相关职能部门牵头，尽快向各接收单位提请移交申请，完善移交手续，实行规范管理。对于未达到移交标准的道路，再次核实道路权属单位，协调道路权属单位对道路进行整治，整治完成后，按移交程序完善移交手续。对于暂不接收道路，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加强与相关单位工作对接，强化日常巡查，加强指导管理。

（三）探索加强镇街与公安交警部门的业务协作。在加强部门与镇街协作方面，可借鉴先发地区（如重庆市、南京市）的基层治理经验，以职务协助、联合执法、行政委托等方式建立镇街与公安交警部门的工作协作机制，镇街可通过公安交警相关业务系统，以公安交警名义协助开展例如内街内巷违停治理、电动自行车治理等工作。如重庆市交警支队根据相关法规向镇街发去职务协助函并向镇街开放辅警系统使用权限，镇街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发现违法停车行为可及时劝导通报，并协助粘贴有关违法停车告知单，既有效发挥镇街在发现违法现象的“前哨”作用，又能缓解警力不足问题。

（四）加强部门协作，形成管理合力。一是对于非市政道路交通管理，特别是群众反映强烈的“乱停放”问题，要积极探索解决方案，研究分析治理对策，加强与城建、交通、公路、城管等相关部门的协调联动，形成管理合力。同时，可考虑对设有禁停标志的非市政道路且存在明显影响交通畅通的情况进行处理，如交警部门设置了禁停标志（黄色网格线，禁停牌、黄色实线等标志）；一些村居街巷，如果当地村委对该街巷进行了规划以及设置违停标志；小区设置有明显禁停标志的消防通道（非小区红线范围内的道路）等。二是对于“无名道路”管理，建议加强顶层设计，总结我区前期的经验和问题，出台指导意见，遵循“一路一方案”原则，梳理全区无名路数量、分布、成因，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多样、可行的路径，让无名路不再失管，进一步推进无名路治理，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